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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抽样方法

 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

 2013年-2018年（每年1万多件）

 残疾人的司法判决文书

 按照1:100的比例抽取样本

 经过逐案甄别，共筛选出516件有效案例

 包括刑事、民事与行政案件



二、调查呈现

 （一）残疾人诉求权利被侵害情况数据呈现
（民事、行政案件）

 1.诉求的权益受损类型：

    依照《宪法》《民法总则》《婚姻家庭法》
《继承法》《劳动法》《侵权行为法》等列举的
类型，占比最高的依次是：

 健康权占比近三分之一，居首；

 其次是财产权，占25.3%；

 再次是婚姻权利达到12.5%；

 最后是生命权，占9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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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2.诉求财产权（劳动权、生产经营权、继承
权等）受损的城乡交叉分析显示：城市占比
59.4%，而农村的占比为40.6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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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3.诉求财产性权利受损害的性别交叉分析显
示：男性残疾人占到64.7%；而女性残疾人
只占到35.3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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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诉求婚姻权受损的性别交叉分析，结
果显示：男性残疾人占比为29.5%，而女
性残疾人高达70.5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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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5. 根据《世界人权宣言》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
公约》，将社会保障权、获得救济的权利、居住
权、劳动权、生产经营权、生命权、健康权、人
身自由与安全、婚姻权利都归类为生存权。依此
发现，残疾人诉求生存权受损的案件比例，高达
68.1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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 6.从AB两公约视角看，残疾人诉求权利受
损的状况为：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占比
51.5%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占比49.5%。



 法定的侵害主体包括：自然人、个体工商户
和农村承包经营户、法人和非法人组织。

 根据《行政诉讼法》，被告可能是国家行政
机关及被授权的组织等

（二）侵害残疾人权益的主体情况



1.被告的构成中，自然人占57%，法人占
41%



2.当侵权主体为自然人时，44%的侵权者是残
疾人家人或亲属；只有25%的属于陌生人；同
事关系以及师生等上下级隶属关系占比为3%。



 3．法人作为侵权主体，营利法人侵权案件占到
59%；其次是特别法人，占比29%，（具体包括机关
法人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、城镇农村的合作经
济组织法人、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法人）；占比最
小的是非营利法人，只有12%。



（三）救济进程中，支持性服务情况

 1.是否有援助律师介入？在全样本中，有法律
援助律师介入的案件，仅仅占比13.1%。

 ——城市和乡村两个空间对比，援助律师参与
的占比情况是城市略高于乡村，前者占53.1%，
后者为46.9%。



 2.是否有合理便利支持？

 全样本中，在30件涉及听力残疾者案件中，仅
有19个案件中申请了手语翻译；

 在25件涉及少数民族人士案件中，0例申请少
数民族语言翻译；

 在31件涉及视觉残疾者案件中，0例申请盲文
读写支持；

 在169件涉及肢体残疾者案件中，0例申请轮椅
服务。



三、结果分析

 1.健康权受损严重：健康权与公民实现健康所必须的商品
、设施和服务直接相关，需求日益旺盛的康复服务与康复
服务供给之间的矛盾依然严重。

 2.男性及城市残疾人的财产性权利被侵害度高于女性及农
村残疾人。

 3.在婚姻领域，残疾女性的权利更加困窘。残疾女性与非
残疾男性婚姻结构稳定性小于残疾男性与非残疾女性的结
合。



 ——自然人实际上是侵害残疾人权利的最主要
主体。其中尤以家人和与其具有亲属关系者成
为潜在侵害者亦或是实际施害者比例最高。

 ——来自法人的威胁最具破坏性。该威胁虽然
不及来自自然人的威胁比例高，但是其对残疾
人权利的侵害往往渗透在残疾人就业、参与社
会、出行等方方面面，是腐蚀性的威胁。



 ----援助律师覆盖面太小。
     考虑到法律援助对于公约要求“残疾人平等
获得司法保护”具有重要价值，这项工作必须大
力改善。

 ----合理便利支持形式单一。


